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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日，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草案
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
会议审议。这是自全面两孩政策实施
修改人口计生法以来，对这部法律的又
一次重大修改。

现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于 2002 年
施行，2015 年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时进行
了修改。此次的修正草案重点围绕实
施三孩生育政策、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
约措施、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进
行修改，同时强化对全面两孩政策实施
前计划生育家庭权益的保障。

拟明确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修正草案将现行人口计生法第十八
条规定的“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
子女”修改为“国家提倡适龄婚育、优生
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

如何理解这一表述的变化？中国
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力说，将“提
倡”表述为“可以”，是关于公民生育权
利更为精准的法律表达，公民有权在履
行实行计划生育义务的同时，自主决定
生育子女。同时，这一修改明确公民有
权生育三个子女，也有助于划定政府相
关责任的范围，如采取各项奖励与社会
保障措施来更好地保护公民这项权利。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
心副主任宋健说，在某种程度上，过度
的晚婚晚育压缩了育龄人群的生育时
限，成为生育水平的重要抑制因素，因
此，“提倡适龄婚育”，也是推动实现适
度生育水平的必要措施。

在“计划生育服务”一章，修正草案明
确，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对已婚育龄妇女开
展的服务内容新增了“围孕期、孕产期保

健服务”，应当承担的咨询、指导和技术服
务内容新增了“优生优育”，还新增了“规
范开展不孕不育症诊疗”的表述。

宋健说，由于晚婚晚育已成为社会
现实，很多女性生育二孩和三孩时可能
已 属 高 龄 孕 产 妇 ，这 就 需 要 增 强 围 孕
期、孕产期保健服务，确保母婴健康；而
不孕不育是生育水平低迷的一个原因，
规范开展不孕不育症诊疗有助于帮助
有需要的家庭满足生育意愿。

拟取消社会抚养费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
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明
确提出，“取消社会抚养费，清理和废止
相关处罚规定，将入户、入学、入职等与
个人生育情况全面脱钩。”修正草案贯彻
决定精神，删去社会抚养费相关条款。

宋健认为，社会抚养费是在控制人
口过快增长时期生育政策的一个重要
辅助措施，与当时的计划生育奖励扶助
措施共同发挥作用。通过修法，社会抚
养费将会退出历史舞台。

张力说，删除社会抚养费相关条款
是为了扫清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
期均衡发展的障碍，未来将更多地依靠
惠民措施与生育政策有效衔接。

删去部分计划生育相关内容

修正草案删去一些现行法律中计
划 生 育 的 相 关 内 容 ，涉 及 计 划 生 育 证
明、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等方面。一些表
述也发生变化，如“计划生育行政部门”
改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对此，张力认为，删去这些内容是
为了减少生育障碍，推动实现适度生育

水平，这并不意味着取消计划生育，而
是更新了计划生育的内涵。

“计划生育仍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仍在计
划生育的框架下实施，但人口与计划生
育工作理念与方式已经发生了重大变
革。所以，表述的变化是与当前工作形
势相呼应的。”宋健说。

探索设立父母育儿假

2019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

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
指 导 意 见 提 出 ，鼓 励 地 方 政 府 探 索 试
行与婴幼儿照护服务配套衔接的育儿
假、产休假。此次修法新增“支持有条
件 的 地 方 探 索 设 立 父 母 育 儿 假 ”的 规
定 ，将 对 推 动 这 一 政 策 落 地 起 到 怎 样
的作用？

张力认为，由于我国各地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不同，产业特点和用工结构也
不同，对父母育儿假的认识也存在一些
差异，加上涉及用人单位的经济利益，所

以有必要通过法律方式来加以规定。
他说，修正草案此处新增，是以国

家法律的形式支持地方设立父母育儿
假。如果这部法律能够照此完成修改，
有立法权的地方可以据此制定地方性
法规，来具体规定父母育儿假的内容、
条件和时间，深化男女平等，优化家庭
内部分工，从而推动生育意愿转化为生
育行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
员支振锋说，“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
设 立 父 母 育 儿 假 ”是 一 个 鼓 励 性 的 规
定。今后在积极探索的基础上，当条件
成熟时，也可以通过行政法规或规范性
文件来对育儿假进一步作出明确规定。

加强婴幼儿照护服务

修正草案在完善积极生育支持措
施方面新增不少内容。其中明确“国家
采取支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
育负担”，尤其是针对婴幼儿照护难题，
明确要推动建立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在
居住社区建设婴幼儿活动场所及配套
服务设施，在公共场所、工作场所按规
定配置母婴设施，加强对家庭婴幼儿照
护的支持和指导。

张力说，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尤其
是其中的托育服务，是有效提升生育意
愿的重要手段之一。针对很多家庭因
为缺乏充足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支持而
不愿生、不敢生的现状，修正草案系统
性增加与婴幼儿照护服务相关的内容，
有利于减少家庭顾虑。

为确保托育服务质量和安全，修正
草案还在“法律责任”一章新增了托育
机构违反托育服务相关标准和规范、有

虐待婴幼儿行为的处罚规定。
张力说，对于托育机构违反托育服

务相关标准和规范的处罚种类和幅度轻
重适中，对法律责任的设定体现了处罚
和教育相结合原则、过罚相当原则的要
求。这些修改表明了“积极支持生育、主
动保障健康、有效提升服务”的态度，有
利于推动托育服务水平提升。而对虐待
婴幼儿相关责任人员进行限制从业行政
处罚，并衔接刑法规定，有助于形成有效
威慑，确保托育行业的服务质量。

保障计划生育家庭权益

修正草案在保障计划生育家庭尤
其是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权益方面新
增了一些内容，如针对在国家提倡一对
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按照规定应当
享受计划生育家庭老年人奖励扶助的，
在老年人福利、养老服务等方面给予必
要的优先和照顾；针对获得《独生子女
父母光荣证》的夫妻，独生子女发生意
外伤残、死亡的，建立健全对这类人群
的全方位帮扶保障制度。

“保障计划生育家庭权益是优化生
育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宋健说，我国
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广
大计划生育家庭作出了重要贡献。保
障他们的权益、给予必要的照顾并对特
殊家庭给予全方位帮扶保障，是政策相
互协调有序衔接的体现。

支振锋说，全方位的帮扶保障既包
括经济上的扶助，也包括医疗保障、养
老关怀和其他社会保障措施。他建议
修正草案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特殊家
庭扶助制度。

新华社北京 8月 17日电

我国修法拟明确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取消社会抚养费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田晓航

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 17 日提请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第三次审议。
与此前的草案二审稿相比，草案三审
稿进一步回应社会关切，对应用程序
过度收集个人信息等问题作出更具
针对性的规定，对不满十四周岁未成
年人的个人信息作出特别保护等。

限制过度收集用户个人信息

注册会员却被要求填写生日、
籍贯、学历等与服务无关的个人信
息……近年来，过度收集用户信息
问题频频引发质疑。

草案三审稿规定，处理个人信息
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
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个人权
益影响最小的方式。收集个人信息，
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

针对个人信息泄露的隐患，草
案三审稿增加规定，任何组织、个人
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
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
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
安中心测评实验室副主任何延哲表
示，从技术角度看，非法收集个人信
息容易被识别，非法使用个人信息

可能更难被察觉。
“百姓日常生活与网络平台紧

密相连，向平台提供个人信息的情
况日益普遍。这些个人信息如果被
过度收集，或者存储、使用不善，将
会侵害用户权益。因此，下一步的
立法重点应围绕加强对个人信息使
用的监管作出完善。”何延哲说。

不得向用户强制推送个性化广告

搜索过一个商品，接着就会收到
很多类似广告的推送……近年来，一
些平台利用大数据进行用户画像推
送个性化广告，困扰公众日常生活。

草案三审稿明确，个人信息处
理者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向个人进
行信息推送、商业营销，应当同时提
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或者
向个人提供拒绝的方式。通过自动
化决策方式作出对个人权益有重大
影响的决定，个人有权要求予以说
明，并有权拒绝仅通过自动化决策
的方式作出决定。

“自动化决策应当遵守个人信
息处理的一般规则，包括应遵循合
法、正当、必要、诚信原则，目的明确
和最小化处理原则以及公开透明原

则等。”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
人臧铁伟表示，用户画像、算法推荐
等自动化决策，应当在充分告知个
人信息处理相关事项的前提下取得
个人同意，不得以个人不同意为由
拒绝提供产品或者服务。

草案三审稿还规定，履行个人
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应当组织对应
用程序等个人信息保护情况进行测
评、公布测评结果，对违法处理个人
信息的应用程序，责令暂停或者终
止提供服务。

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列为
敏感个人信息

网络暴力、网络欺诈……随着
互联网的不断普及，侵害青少年个
人信息合法权益的问题屡有发生。
草案三审稿将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
人的个人信息作为敏感个人信息，
并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对此制定专
门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

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副院长左
晓栋说，十四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
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将这部分群
体的个人信息单列为敏感个人信息
进行更高等级的保护完全必要。

此外，一些平台的主要用户就
是低龄未成年人，有的平台设置了
令人眼花缭乱的消费陷阱，让涉世
未深的青少年频频“中招”。

左晓栋认为，草案三审稿要求个
人信息处理者对不满十四周岁未成
年人的个人信息制定专门的处理规
则，其本质是限制某些平台利用未成
年人非法牟利，要求相关平台切实履
行相应社会责任。“现在有的平台已
经禁止未成年用户充值或‘打赏’，这
就是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制定个人信
息处理规则的一种体现。”

明确逝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则

一个人去世后，其他人有权利处
置其生前使用的网络账号吗？近年
来，关于这类问题的纠纷逐渐增多。

草案三审稿明确，自然人死亡
的，其近亲属为了自身的合法、正当
利益，可以对死者的个人信息行使
本章规定的查阅、复制、更正、删除
等权利；死者生前另有安排的除外。

世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新锐
认为，该条款首先意味着近亲属行
使 死 者 个 人 信 息 的 权 利 不 是 随 意
的，同样要遵守合法、正当的原则；

其次，条款体现了对死者生前意愿
的尊重，鼓励自然人生前认真安排
自己的个人信息。

“修改后的条款一方面支持近
亲属维权，另一方面也防止该权利
被滥用，尤其是因家庭内部出现矛
盾而导致违背死者生前意愿的情况
发生。”王新锐说。

健全投诉、举报机制

当前，个人信息保护面临维权渠
道窄、成本高、处罚侵权力度不够等
问题，制约着用户的维权意愿。草案
三审稿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加强有
关部门查处案件的协调配合。

草案三审稿明确，国家网信部门
统筹协调有关部门完善个人信息保
护投诉、举报工作机制；履行个人信
息保护职责的部门发现违法处理个
人信息涉嫌犯罪的，应当及时移送公
安机关依法处理；对有关责任人员可
以决定禁止其在一定期限内担任相
关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和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等职务。

清 华 大 学 法 学 院 教 授 劳 东 燕
认 为 ，草 案 三 审 稿 要 求 收 到 投 诉 、
举 报 的 部 门 及 时 将 处 理 结 果 告 知
投 诉 、举 报 人 ，这 将 让 相 关 机 制 能
够 良 性 运 转 ；同 时 ，明 确 在 涉 个 人
信 息 的 违 法 行 为 中 追 究 有 关 责 任
人员的法律责任，将相关人员的职
业 生 涯 与 个 人 信 息 保 护 工 作“ 绑
定 ”，这 将 让 相 关 人 员 在 处 理 个 人
信息时更加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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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收集用户信息、强推个性化广告……

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三审稿均有回应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白阳 颜之宏 刘硕


